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南京

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对万德斯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

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767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124.9461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5.2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3,548.64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5,409.63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139.01 万元。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运[2020]验字第 90001 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在《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原计划投资于以下

2 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万元） 
备案文号 

1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23,618.37 
江宁审批投备

[2019]151 号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4,520.64 - 

合计 48,139.01 -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三、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情况 

本次拟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为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1、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注 

实施主体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部分由南

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实施；“研

发平台建设”部分由南京万德斯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

发平台建设”均由南京万德

斯环保有限公司实施 

南京万德

斯环保有

限公司系

公司全资

子公司 

实施地点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部分拟在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以东、

科宁路以南、德普达项目以西、多

伦科技以北”获取土地使用权实

施；“研发平台建设”部分拟在“南

京市江宁区知行路以西、宁龙路

以东、美的建发地块以北”获取土

地使用权实施，具体位置按相关

部门出具的用地红线界定，以最

终取得的土地证地址为准。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与“研

发平台建设”均在“南京市江

宁区天印大道以东、科宁路

以南、德普达项目以西、多伦

科技以北”（已取得土地使用

权）实施。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 

已投入金额 

（万元） 

投入比例 

1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

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23,618.37 23,618.37 10,863.03 45.99%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0,000.00 24,520.64 24,520.64 100.00% 

合计 53,618.37 48,139.01 35,383.67 73.50% 



2、变更后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57 号 

（4）法定代表人：刘军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7）公司持股比例：10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非常

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

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物联网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

用服务技术咨询；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 

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竞争环境，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募投项目实际

建设情况，公司本着合理、谨慎、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募投项目原计划实

施效果的前提下，通过权衡募投项目实施的便利性因素和成本效益后，做出变更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决定。具体情况如下： 

由于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项目中“环保装备集成中心”的实施地点

建设面积大，该地可以完全满足“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的用地需

求，因此，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募投项目的“研发平台”的实施地点迁

至与“环保装备集成中心”的同一实施地点。因变更后“研发平台”实施地点土

地使用权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考虑到项目建设便利及



验收要求，公司同时将“研发平台”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

司。 

“研发平台”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投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项目实施的需要。 

五、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系对原有募投项目的优化，

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维持

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有利于

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

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审议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变

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不会对项目实施造



成不利影响，不属于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